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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部门亮剑集中打击传销
新华网消息 国家工商总局、教

育部、公安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部15日起联合开展为期3个月的传
销活动专项整治行动。

近日，国家工商总局、教育部、公
安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联合下
发《关于开展以“招聘、介绍工作”为
名从事传销活动专项整治工作的通
知》，要求充分认识依法打击传销工
作的重要性，特别是打击以“招聘、介
绍工作”为名从事传销的违法行为。

通知要求，严厉打击、依法取缔

传销组织。加强对传销重点区域的
排查清理，对聚集型传销易发、多发
区域，全面反复清查，完善防控、遏
制措施，坚决查处一批传销组织和
传销骨干；对打着“创业、就业”的幌
子，以“招聘”“介绍工作”为名，诱骗
求职人员参加的各类传销组织，坚
决铲除；加强对重点招聘平台的排
查，严肃处理传播涉传信息的企业、
组织和个人。

专项整治工作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8月15日起至8月底，各

部门对招聘过程中的涉嫌传销活动
进行摸排，督导企业自查自纠；第二
阶段从9月到10月，开展集中整治活
动；第三阶段在11月上旬，对开展传
销活动专项整治工作进行总结，并建
立健全长效机制。

通知要求，建立完善部门间传销
信息互通会商制度，形成打击传销工
作合力。工商和市场监管部门要严
厉查处传销违法案件，加强对防范传
销的宣传，提高包括大学生在内的求
职人群远离传销、拒绝传销的能力。

广东东莞太子酒店
卖淫案一审宣判
老板梁耀辉
被判无期徒刑

新华网消息 东莞太子酒
店老板梁耀辉等组织卖淫案近
日一审宣判。东莞市中级人民
法院判决被告梁耀辉犯组织卖
淫罪、串通投标罪、单位行贿
罪，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无期徒
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
收个人全部财产。梁耀辉当庭
表示上诉。

东莞中院审理查明，被告人
梁耀辉系东莞市太子酒店有限
公司的股东和实际管理者。太
子酒店桑拿中心从2004年开始
提供卖淫活动服务。2013年，
该桑拿中心用于卖淫的桑拿房
房费收入接近4000万元。

东莞中院还查明，梁耀辉
还在一次竞价会上与其他投标
人串通，通知代表其公司参与
竞拍的人员不举牌竞价，使他
人以低价中标，给国家造成严
重的经济损失，事后梁耀辉分
得好处费1000万元。此外，为
降低太子酒店的用电成本，梁
耀辉找到时任东莞市黄江供电
公司副经理黄某平（另案处
理）。在黄某平的帮忙下，梁耀
辉经营的太子酒店从1996年
到2004年按居民用电的电价
缴纳电费。2002年梁耀辉送
给黄某平156万港币。

东莞中院认为，被告人梁
耀辉的行为已构成组织卖淫
罪、串通投标罪、单位行贿罪，
应依法惩处并数罪并罚。梁耀
辉主动向公安机关交代了自己
串通投标的事实，对该部分事
实，认定其构成自首，对梁耀辉
所犯的串通投标罪，依法可以
从轻或减轻处罚。此外，被告
人郑伟等23人构成组织卖淫
罪、被告人丁振等20人构成协
助组织卖淫罪、被告人罗浩稳
等3人构成毁灭证据罪。被告
人郑伟等46人分别被判处十四
年到一年四个月不等的刑期。

非法胎儿性别鉴定乱象调查：

流动作案，3分钟告知性别

多地发现利用机动车非法移动
鉴定胎儿性别案

近日，广州市番禺区卫生和计划生
育局通报，根据群众举报，联合区卫生监
督所、市桥街公安派出所执法人员在番
禺广场查获一起在机动车内进行非法
胎儿性别鉴定的案件。当场查获非法
使用的车辆和用于胎儿性别鉴定的B超
机一台，涉嫌违法人员两人。经办案人
员询问，嫌疑人黄姓女子长期从事胎儿
性别鉴定，用机动车四处流动作案。

根据国家卫计委网站消息，
2016年，全国查处并结案的“两非”
（即非医学需要的胎儿性别鉴定和选
择性别人工终止妊娠）案件共6439
件。根据公开报道，在安徽、江西、湖
北、福建等地，均发生使用便携式B
超机进行胎儿性别鉴定的案件。利
用便携式B超机进行的“两非”活动
呈现明显的“流动性”，“打一枪换一
地”，有的甚至是跨省跨境作案。

网络购买“零门槛”，商家标明
“兽用”规避监管

上述便携式B超机是从哪里来
的？据了解，根据医疗器械监督管理条
例等相关文件，便携式超声诊断设备是

按照第二类医疗器械进行管理，生产、
经营和使用此类产品须取得医疗器械
注册证、医疗器械生产许可证和第二类
医疗器械经营备案凭证等相关资质，禁
止生产经营企业销售医疗器械给不具
有相应资质的经营企业或使用单位。

但记者发现，在网络上购买这种
便携B超机非常容易。在淘宝上搜
索关键词“便携B超机”，相关商品数
量很多，不少商品的描述出现“兽用”
二字。记者询问得知，此款B超机也
可用于人体，只是根据客户需要，安
装不同的系统而已，客户仅需支付
100元订金即可发货，余款货到付
款，全过程无需提供任何资质凭证。

为什么这些店家标明仪器是“兽
用”？广东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医
疗器械安全监管处副主任科员吕允
春介绍：“在医疗器械监督管理条例
中，对医疗器械的定义是‘直接或者
间接用于人体的’。若产品标明‘兽
用’就不符合医疗器械的定义，可以
划出监管范围，逃避管理和追责。”

加强处罚力度提高违法成本
造成非法胎儿性别鉴定屡禁不止

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违法成本低。“按

照计生条例，对进行非法胎儿性别鉴
定的违法分子,违法所得在一万元以
内罚款最多三万元；在一万元以上的，
处违法所得两倍以上六倍以下的罚
款。有些人会再次购买仪器，换个地
方重操旧业。”广州市番禺区卫计局副
调研员彭勇建议，一定要加大对“两
非”打击力度，追究刑事责任并增加罚
款金额，提高犯罪分子的违法成本。

多位卫生计生专家建议，应针对
一些出生人口性别比长期严重偏高
偏远地区进行重点打击，并加强对非
法胎儿鉴定链条下游“黑诊所”、游医
的查处。

吕允春建议，应禁止生产经营企
业向不具有相应资质的单位或个人
销售医疗器械，要督促企业建立、健
全购销资质审核制度，严格购销管
理。此外，需鼓励公众向当地食品药
品监管部门举报违法行为。

新华网消息 只要3至5分钟，花300元到500元，通过面包车上一台小小
便携式B超机，就能了解正在孕育的胎儿性别……记者从多地卫计部门、医院
了解到，一些违法分子用机动车装载便携式B超机，进行非法胎儿性别鉴定。
这些便携式B超机，在网上购买几乎“零门槛”。


